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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丰乐种业”）

于日前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共12家杂交水稻

种子企业签署了《关于共同组建杂交水稻分子育种平台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议》”）。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各方将共同投资人民币3亿元设立杂交水稻分子育

种平台（以下简称“分子育种平台”），其中本公司出资4500万元，占分子育种平

台注册资本比例为15%，为第三大股东。分子育种平台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设立的企业法人，主要进行骨干亲本重要性状基因的定位、克隆与保护，

特异性状分子标记开发，高通量、工厂化分子检测技术开发，水稻骨干亲本及优

异资源表型鉴定，优势种群研究以及突破性材料创制等方面的工作。 

（二）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3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审议通过了本投资事项。 

本投资事项的表决结果是：8票赞成，8票反对，8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

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由于本投资事项目前处于签署框架性协议及筹划阶段，本公司将按照框架协

议的精神与其他各方拟定并签署正式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届时，本投资事项的

具体内容将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本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中界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协议方一： 

名称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高科”）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马坡岭农业高科技园内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伍跃时 

注册资本 人民币肆亿壹仟伍佰捌拾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肆亿壹仟伍佰捌拾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以杂交水稻、蔬菜为主的高科技农作物种子、种苗的培育、繁殖、

推广和销售，新型农药、化肥的研制、生产、销售，政策允许的农副

产品优质深加工及销售；提供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及成果转让、农业技

术咨询、培训服务；经营本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

书》核定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成立日期 1999年6月30 日 

控股股东 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伍跃时 

 

（二）协议方二： 

名称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农大丰”） 

住所 海口市紫荆路2-1号紫荆信息公寓26A 

法定代表人姓名 黄培劲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亿伍仟陆佰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贰亿伍仟陆佰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瓜菜、果树、茶树、桑树、花卉、

草类等作物种子的选育、生产、销售（凭许可证经营）；生物激素、

http://ditu.google.cn/maps?hl=zh-CN&source=hp&q=%BA%FE%C4%CF%CA%A1%B3%A4%C9%B3%CA%D0%DC%BD%C8%D8%C7%F8%D4%B6%B4%F3%B6%FE%C2%B7%C2%ED%C6%C2%C1%EB%C5%A9%D2%B5%B8%DF%BF%C6%BC%BC%D4%B0%C4%DA


农药、化肥、农业机械及配件、汽车配件、橡胶及制品、种用仪器

设备、人造革、塑料制品销售；农业信息咨询；进出口贸易。（凡

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2000年12月29日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黄培劲 

 

（三）协议方三： 

名称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种集团”）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A2号中化大厦 

法定代表人姓名 张学工 

注册资本 人民币玖亿肆仟肆佰叁拾万贰仟壹佰壹拾捌元肆角整 

实收资本 人民币玖亿肆仟肆佰叁拾万贰仟壹佰壹拾捌元肆角整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农作物种子经营（具体品种以许可证为准，有效

期至2017年9月25日）。 

一般经营项目：农作物良种的选育、开发；蔬菜、谷类、油料、

豆类、棉花种子的种植；花卉、苗木的销售；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及

转让；农业技术的推广及资询；经济信息咨询及服务；进出口业务；

种子加工用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销售。 

成立日期 1981年9月14日 

控股股东 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协议方四： 

名称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荃银高科”） 



住所 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3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张琴 

注册资本 壹亿伍佰陆拾万圆整 

实收资本 壹亿伍佰陆拾万圆整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农作物种子、苗木、花卉种子研发及销售；农副产品的深加工、

储藏、销售；农用配套物资批发零售（应凭许可证经营的未获许可前

不得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成立日期 2002年7月24日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无 

 

（五）协议方五： 

名称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种业”） 

住所 武汉市珞狮路310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周紫雨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圆整 

实收资本 人民币壹亿圆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销售粮食、棉花、油料、瓜菜等农作物种子；种子

加工机械、种子生产所需的生长激素、种用农药的销售；种子技术咨

询、技术培训；园林绿化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成立日期 1990年10月29日 



控股股东 中垦农业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六）协议方六： 

名称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色农华”）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14层1406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绍明 

注册资本 16000万元 

实收资本 16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销售、进出口农作物种子；生产农作物种子（分

公司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 

成立日期 2001年10月16日 

控股股东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邵根伙 

 

（七）协议方七：  

名称 成都金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卓农业”） 

住所 成都市邛崃固驿镇仁寿村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春福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农作物新品种的研究、培育、示范、推广；杂交水稻、玉米、油

菜种子的生产；农作物种子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蔬菜



种子的生产、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

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涉及许可的按许可内容及时效经营，后置许可

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成立日期 2009年8月6日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李福春 

 

（八）协议方八：  

名称 湖南奥谱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谱隆”） 

住所 怀化市经开区河西大道北侧农副产品交易中心4栋2楼 

法定代表人

姓名 
张振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零贰万元整 

实收资本 人民币壹亿零贰万元整 

公司类型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农作物种子的销售（棉花种子除外）（有效期至2016年6月30日

止）；水稻、玉米、油菜种子的生产（有效期至2014年6月30日止）；

农药、高毒农药的销售。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化肥的零售；农业机械

及配件、种用仪器设备、人造革、塑料制品的销售；农业高新技术开

发及科研成果转让、农业技术咨询。（需行政审批的项目经审批合格

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08年10月14日 

 

（九）协议方九： 

名称 四川农大高科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农高科”） 

住所 绵阳市农科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帮 

注册资本 壹亿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壹亿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农作物的种子、种苗；高新技术研发、投资（不含金融、证券业

务、法律、法规禁止或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农副产品的加工（不含

粮油食品）、农用物资生产、经营（不含农药、法律禁止和有专项规

定的除外）；经营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及成

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成立日期 2001年6月30日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李帮 

 

（十）协议方十： 

名称 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裕隆”） 

住所 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雄天路98号孵化楼2号栋6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 孙梅元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壹仟肆佰万元整 

实收资本 人民币壹亿壹仟肆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主要农作物种子（棉花种子除外）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

年6月30日）；主要农作物种子（棉花种子除外）的销售（许可证有效

期至2016年6月30日）；农业科技信息咨询。 

成立日期 2003年9月4日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孙梅元 

 

（十一）协议方十一： 

名称 广西恒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恒茂”） 

住所 南宁市科园大道68号7栋五楼504#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谭建林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壹佰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伍仟壹佰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或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玉米、水稻种子生产（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9月10日），

批发、零售；农作物种子（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4年6月22日）；

农业技术开发及成果转让、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农副产品（除粮油）

的销售。※（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成立日期 2008年9月9日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谭建林 

 

三、分子育种平台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分子育种平台应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企业法人（以下简

称“平台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3亿元，所有出资人均以现金分两期缴

纳，首期缴纳50%，即人民币1.5亿元，余下部分在分子育种平台成立1年后缴纳

完毕。具体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隆平高科 12,900 43 

神农大丰 6,000 20 

丰乐种业 4,500 15 

中种集团 900 3 

荃银高科 900 3 

湖北种业 900 3 

广西恒茂 900 3 

金色农华 600 2 

四川金卓 600 2 

科裕隆 600 2 

奥谱隆 600 2 

川农高科 600 2 

合计 30,000 100 

 

（二）平台公司基本情况： 

平台公司注册地址首选长沙，其定位为半公益性技术研发机构，主要整合全

球先进基础研究成果，并通过生物育种相关技术的自主研发，推动生物技术手段

广泛应用于我国杂交水稻常规育种技术领域，为全国种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和服

务。 

分子育种平台重点进行骨干亲本重要性状基因的定位、克隆与保护，特异性

状分子标记开发，高通量、工厂化分子检测技术开发，水稻骨干亲本及优异资源

表型鉴定，优势种群研究以及突破性材料创制等方面的工作。 

平台公司的经营范围拟为：从事技术研发（非商业育种）、专利许可、技术

转让、检测服务、设计育种咨询、人才培训等业务。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同意自平台公司设立起5年内不得转让股权；5年后如需对外

转让股权，则必须经协议各方一致书面确认。 

协议各方承诺将拿出各自股份总额中的20%预留给平台公司核心研发、运营

和管理团队。 

（二）平台公司的运营管理 



法人治理结构、管理机制等对分子育种平台的建设与发展至关重要，平台公

司的运营管理必须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1、平台公司是按照企业独立法人运营管理，各入股股东依据《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参与平台公司和分子育种平台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2、平台公司不得从事农作物商业育种和种子经营；平台公司应执行国家的

战略，充分体现对参与企业以及全国种业企业的公益性。 

3、分子育种平台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平台公司所有，平台公司各股东有优先、

优惠使用或购买成果的权利。 

4、平台公司在国家农业部种子管理局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平台公司应积极

争取政府相关部门在分子育种平台硬件建设及运转费用等方面的支持。 

5、关于平台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的设置和关联交易回避制度、投资程序

等具体事宜将在发起人协议和公司章程中进行明确。 

（三）分子育种平台建设时间安排 

协议各方同意争取在2013年4月份完成平台公司和分子育种平台建设的初步

方案，2013年5月份完成平台公司的注册登记，2014年2月基本完成分子育种平台

的建设。 

（四）联合共建杂交水稻测试体系 

协议各方同意在平台公司成立后，以平台公司的名义联合其它投资方共同设

立新公司（以下称为“测试公司”），专门负责杂交水稻的测试体系建设。 

1、测试公司的注册资金初步定为1亿元人民币。 

2、测试公司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该机构将组建专门、专业、独

立的测试团队负责参试组合的统一测试工作。 

3、为保证测试结论的统一、科学、有效，测试公司应针对测试队伍开展测

试技术培训。 

4、测试公司应参考国家水稻区试方案，并根据市场需要以及本协议各方需

求，统一、科学的规划、布局测试网络分布、试验组别及试验方案等。 

5、 测试公司将利用1-2年时间，组织完成测试网络自建工作；测试点数量



稳定在500个以上；并逐步对系统外科研单位及企业开放。 

6、通过该体系测试并审定的组合市场化开发后，测试法人机构享有该品种

一定比例的知识产权。 

7、 测试公司应制定详尽的制度、流程，保证测试结论的客观、公正，满足

将来“绿色通道”政策的要求。 

8、测试公司的运转费用及测试试验费用来自品种开发提成及参试企业根据

参试组合数量缴纳的费用；但测试费用的收取应制定合理的标准，且应该“内外

有别”。 

（五）后续法律文件 

协议各方应尽快签署平台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公司章程等相关的法律文件，

并在该类法律文件中约定设立平台公司及分子育种平台建设等的具体事宜和各

方权利义务。 

（六）协议生效 

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自本公司、隆平高科、神农大丰、荃银

高科4家上市公司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并一致通过后生效。 

 

五、设立分子育种平台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在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生物技术研究远远落后发达国家，我国

杂交水稻研究领先优势正在逐步削弱。为了充分利用全球生物技术最新成果，打

通连接科研院所基础研究与种业企业传统育种研究的桥梁，提升我国种业研发水

平，保持我国在杂交水稻育种上的国际领先地位，在农业部种子管理局的牵头下，

本公司拟与杂交水稻种子行业其他优秀主体共同出资设立分子育种平台，以便集

中优势资源，提升我国杂交水稻种子行业的自主研发能力。 

分子育种平台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大、风险大的特点，且本投资事项目前

正处于筹划阶段，具体实施将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其他 

本投资事项公告首次披露后，本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4 日 

 

                     

                          




